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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需要通过知觉来释读”
———杜夫海纳的审美对象形式理论探析

崔欣欣

【提　要】审美对象形式论是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意

向性理论的发展性运用，以及对审美对象 “存在”的追问和审美经验普遍性的探求是杜夫

海纳探讨审美对象之形式的理论奠基和诉求。审美对象形式指的是在一个具体的审美经验

过程中，成为了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的形式在审美主体的知觉中的动态呈现，它是审美知

觉意向性活动的产物。整体性、生成性、表现性是动态的审美对象形式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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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美学史上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核心范畴，“形式”概念自古希腊起便一直居于美

学研究的重要位置。“形式”的拉丁文为 “ｆｏｒｍａ”，由希腊文 “ｍｏｒｐｈｅ”和 “ｅｉｄｏｓ”演变组合而成，

因而其最初含义包括了这两个词语的本义，一是指事物可见的外形，二是指适用于概念的形式。“形

式”概念之后的发展基本上是以这两个概念为根基的。在审美领域中，“形式”一词主要关联于艺术

作品和审美经验。就艺术作品而言，形式指的是作品的可感外形、内部结构或作为作品灵魂的意义、

理式，针对的是静态的艺术作品层面的形式。而杜夫海纳则将美学形式问题置于现象学视域中进行

考察，描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艺术作品形式的新的形式形态———审美经验 “之—中”的形式。

审美对象的形式指的就是艺术作品通过审美知觉的 “释读”转化为审美对象的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动

态形式。这是在审美经验维度对艺术作品形式的进一步探究，为美学形式研究开辟了新的疆土。对

杜夫海纳审美对象形式论的阐述和辨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审美活动中形式的独特样态，区分艺术作

品形式和审美对象形式的异同。

一、杜夫海纳审美对象形式论的理论渊源及理论诉求

在 《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杜夫海纳明确指出他是以欣赏者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为主要研究

对象的。他对审美经验的描述和分析以审美知觉意向性为理论根基，借鉴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康

德的先验概念，把存在论与知识论相结合，着重于对具体的审美经验过程的描述，并试图证明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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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普遍有效性。这一思维和论证方式体现了杜夫海纳审美经验论的理论源头和出发点，即以意

向性为理论根基，以及对审美对象 “存在”的追问和对审美经验普遍性的探求。同样地，他对审美

对象之形式的考察亦是由此而展开的。

（一）以意向性为理论根基

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体系是以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为基石的。意向性是由胡塞尔发展并

确立的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之一，指的是 “意识之必然存在为对异于自身之物的意识”，① 是人的意识

活动的构成特性。杜夫海纳认为，通过意向性概念，主客体的关系得到了重新解读，即 “客体的显

现总是与针对客体的意向密切相关的。因此，客体对主体的关系，对它的各项说来，就居于首位”，②

而且，主客体之间的意向性关系是作为 “整体”而出现的。简言之，意向性使主客体之间的意识活

动，尤其是客体吸引主体前来观照的意识活动成为意向性关注的中心。在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理论

中，意向性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连接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桥梁和纽带，意向性所包含的意向行为

和意向对象，在杜夫海纳的语境中被替换为审美知觉和审美对象。而知觉又是审美主体即欣赏者的

知觉，这样，审美主体、审美对象就在审美知觉的作用下融会统一在具体的审美经验过程中。审美

对象的形式就产生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 “始终—指向”彼此的知觉意向性活动之中。

意向性理论直接关联于现象学 “本质直观”的思想。“本质直观”即悬搁一切主观与客观的先入

之见，直接面向事物本身。具体到审美对象的直观中，杜夫海纳以 “中止自然的信仰”的方式来实

现对对象的本质直观，即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欣赏者以一种 “中立”的态度去欣赏艺术作品，把

意识转向审美对象的显现方式上，去迎合对象的召唤，也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去 “见证”审美对象

的 “存在”。换言之，在杜夫海纳这里，审美对象本质的直观实现于关联着审美主客体的意向性活动

之中。相应地，只有在 “始终—指向”彼此的主客体的审美意向性活动中，才能够真正面向对象形

式的本质。审美对象形式的生成就意味着对审美对象亦即艺术作品形式本质的直观。

杜夫海纳所继承的意向性并非完全是胡塞尔理论意义上的意向性，而是经过梅洛—庞蒂改造的

身体知觉意向性。梅洛—庞蒂不满胡塞尔意向性概念中意向活动对意识对象的构成性，主张返回前

反思、前科学的原初世界，即胡塞尔后期提出的 “生活世界”，直面主体原初的知觉经验。这一主体

是投身于世界之中的 “身体—主体”，肉体与精神统一于这一 “身体—主体”中。在此，胡塞尔意向

性的构成性被取消了，知觉对象处在与 “身体—主体”相互指向的平等地位，两者关联于可逆的、

双向的知觉意向性活动中。经梅洛—庞蒂改造后的意向性称为 “知觉意向性”或 “身体知觉意向

性”。杜夫海纳接受了梅洛—庞蒂对意向性的改造，把知觉引入审美经验的分析中，指出审美主体与

对象之间 “互逆”的意向性行为是审美对象生成的机制，对象的形式就在这一延续性、持存性的过

程中显现出来。对梅洛—庞蒂知觉意向性的继承还体现在对审美对象独立性和 “准主体”地位的强

调中，对象的独立性意味着审美对象形式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同时也为审美经验的普遍性提供了

明证。

（二）对审美对象 “存在”的追问

杜夫海纳以审美对象的形式而非艺术作品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还受到了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

学的影响，因为审美对象的形式就是艺术作品形式的存在形态。对审美对象形式的强调正是从对审

美对象 “存在”的追问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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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将现象学方法用于描述 “人”这个特殊在者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即 “此在”的 “在

世存在”，“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 “此在”的自我显现。就艺术作品而言，海德格尔认为，对

作品的欣赏是作品自身 “真”与 “美”之光的闪耀，作品在欣赏的过程中成为它自身，即实现自身

的充实存在。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改造出于同样的目的———将现象学的 “面向

事物本身”的诉求归之于 “此在”在世界之中的 “存在”问题。杜夫海纳正是将这一理论要义引入

了对审美对象的探讨之中，把审美对象的 “存在”作为其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研究主题。

对审美对象 “存在”的追问使杜夫海纳在对美学形式问题的思考中更加关注审美对象形式的

“存在”形态，重视作品形式在审美经验过程中的动态呈现。审美对象形式的 “存在”实现于具体的

审美经验中，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在知觉意向性中合力完成的。审美对象形式的显现意味着审美

对象的形式这一 “此在”在前反思、前科学的知觉世界中 “存在着”。它实现了现象学 “面向事物本

身”的理论诉求，在对象形式实现自身的完满存在后，也就完成了对艺术作品形式本质的直观。从

这个意义上说，杜夫海纳的审美对象形式论是建立在经过海德格尔改造的存在论现象学理论基础和

原则之上的创见。在此背景下，审美对象的形式获得了完全不同于以往艺术作品形式论的内涵：

首先，现象学视域下的审美经验对主客体的融合，以及它的过程性、时间性和延展性均赋予了

审美对象的形式完全不同于艺术作品形式的动态特质。相较于２０世纪以及之前各个流派和美学家对

艺术形式问题的探讨，杜夫海纳的审美对象的形式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无论是柏拉图的

“理式”，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与质料相对的形式，抑或康德的先验形式、黑格尔的与内容相结合的形

式，以及俄苏形式主义对语言 “陌生化”的要求，都是站在艺术作品的角度对形式做出的规定，更

多地倾向于对创作过程中形式问题的考察，因而都是对形式的静态描述，都是形式进入审美活动之

前的状态。与这些对艺术作品的构成形式或对作为本身的共同规则和本质特征的形式理性的关注不

同，杜夫海纳将视角转向了具体的审美经验中持续生成和展开的审美对象的动态形式。在此，形式

具有了艺术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形式理性所不具备的生成特性、时间特性和表现特性，是比静态的作

品形式更为完整且更加鲜活的形式形态。

其次，审美对象形式的生成伴随着感性和意义的显现。杜夫海纳对审美经验进行现象学的分析，

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通过审美知觉的直观，达到对审美对象原初感性的体悟，即回归到前反思、前

科学的原始感性。根据杜夫海纳的阐述，在艺术作品层面，形式是内在于感性的，形式的功能之一

是为感性划定范围。而随着审美对象形式的展开，内蕴着的感性得以显现，并在这个审美经验的过

程中实现其完满存在。倘若仅停留在作品层面，形式就只是静态的、没有生命力的轮廓和结构，内

蕴于其中的感性无法得到呈现。所以，感性的回归只有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伴随着审美形式的展开

才能完成，故而以审美经验为前提探讨形式问题是回归感性的必要途径。

（三）对审美经验普遍性的论证

在 《审美经验现象学》的第四编 《审美经验批判》中，杜夫海纳专门探讨了审美经验的普遍性

问题，提出了 “情感先验”概念，论证了先天的 “情感范畴表”的存在，以及实现 “纯粹美学的可

能性”。

“情感先验”是对康德先验概念的继承和发展。继承的是先验的客观性，以此来证明审美经验不

只是个体的经验，同时还具有可为他人所感知和理解的普遍有效性；发展的是先验的二元性，杜夫

海纳扬弃了主客间的二元对立，视情感先验为关联创作者、欣赏者与审美对象的先在条件。这种先

验的情感特质处于对象世界的根源之处，是审美对象的世界能够被感知的条件，同时也是主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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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在条件，它既不倾向于主体一方，也不偏向于客体一方，是连接主客体的原初情感。对于审美

对象而言，情感先验建构了审美对象的世界；对于欣赏者而言，情感先验则是其实现与创作者、审

美对象、他人之间彼此沟通的情感特质。在杜夫海纳看来，艺术作品中的情感特质并非毫无根由，

它来源于作品的创作者，是创作者将自己直观到的某种先在的情感特质置入艺术作品中，使之成为

建构审美对象世界的 “灵魂”和 “意义”；同时，情感先验也是审美对象的一种特殊属性，在对象的

表现阶段，以一种气氛整体构成了表现世界，从而感染欣赏者，使欣赏者在这种气氛整体中实现与

艺术作品、创作者以及其他欣赏者之间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正是在审美对象的存在过程中，创作

者、欣赏者、审美对象都逐渐达到了情感上的契合，这是先验的情感特质的作用。故而， “情感先

验”是审美经验普遍性的前提和保证。

情感的先验性使其成为可以被领会和认识的知识，杜夫海纳由此提出存在一个先天的 “情感范

畴表”。情感先验、情感范畴的先天性和普遍性说明了不仅有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还有审美的必

然性和普遍性，也即审美对象形式的客观性。在杜夫海纳看来，情感先验同康德的先验概念一样都

是先于我们的审美而被认识的。我们对情感先验的认识，正如我们在几何学产生以前就认识空间一

样。情感特质先于具体的审美感觉，正如先验性的知识范畴先于具体的经验知识。我们之所以能够

通过音乐感受巴赫的开朗明亮、贝多芬的哀婉悲伤，就是因为在具体的审美感觉产生之前，我们对

于开朗明亮、哀婉悲伤已经有所认识和体悟。杜夫海纳认为，情感范畴的先天性使欣赏者在审美经

验中能够作为一个 “公众”去 “见证”审美对象的存在，而不被个人的主观情绪和偏见所左右。情

感范畴是对审美对象的世界的一种肯定，“肯定作品揭示出的某个世界并成为这个世界的基础”。① 例

如，同为弦乐四重奏，弗朗克和弗雷的音乐作品却给听众带来完全不同的审美感受，前者以 “粗狂”

著称，后者则以 “纯净”感人。“粗狂”和 “纯净”都属于先天性的情感范畴。当众多欣赏者在面对

弗雷的弦乐四重奏时，能够感受到相似的 “纯净”。同样，在面对弗朗克的作品时，又能得到另一种

相似的 “粗狂”之感。于是，欣赏者在审美对象面前成为了公众性的 “见证人”，他们都能感受并承

认对象本身的情感特质。如此，审美对象就在众多的个体的审美经验中获得了普遍的统一性。

二、审美对象形式论的构成

（一）审美对象形式内涵划分

　　在阐述审美对象形式的具体形态之前，须要先厘清形式在杜夫海纳语境中的内涵。总的来说，

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形式的描述可以划分出三层含义，即 “外部形式”、“内部形式”、“最高形式”，

分别对应于形相层、本质层、形上层。②

所谓 “外部形式”，指的是对象的外部轮廓、形状、结构，以及音乐的和声配置、绘画色彩的适

应和配合。在 《逻辑形式主义和美学形式主义》一文中，杜夫海纳明确指出：“对于现代的形式心理

学来说，形式是对象或一组对象在一个未分化的背景上清楚显现时用以引人注意的一种图形和形

状。”③ “图形和形状”就是对象的 “可感外形”，是对象与其他事物或背景区分开来的界限，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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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轮廓。杜夫海纳认为这是形式的 “第一意义”。外部形式的作用在于 “确定感性的范围、赋予感性

以形式的根本”，① 即界定感性的范围，统一感性的内容。

“内部形式”在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论中指的是 “意义”、 “灵魂”、 “本质”等构成对象内在精

神、观念或骨架的东西。例如，对诗歌来说，“内部形式”就是 “诗意”：“诗的形式，不仅是语言材

料的排列 （语言通过排列又获得了它的音乐性），而且也是诗的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不是从诗歌中可

以提取的，改变成散文语言的逻辑意义，而是诗的真正外貌、像香味一样散发的诗意”。② 这段对诗

的形式的界定包含了形式的两层含义，即作为 “外部形式”的 “语言材料的排列”，以及诗本身蕴含

着的情感和感性的 “诗意”。“内部形式”是艺术作品的灵魂，意义使艺术作品和审美对象自身得以

统一，使之成为内外和谐的整体，成为可以被 “理解”的对象。

“最高形式”的表述还有 “绝对形式”、“审美形式”、“形式的形式”。在杜夫海纳看来，“最高形

式”关乎审美对象的完满 “存在”，是对象本源之 “真”的显现，即对象 “是”其所是的过程，也即

“此在”的 “在世存在”。“最高形式”实现于审美对象的表现世界，是感性和意义的完全融合及充分

显现。二者在这种统一中超越自身，走向表现，达至审美对象的 “最高形式”，即 “意义的意义”。

（二）“轨迹”———审美对象的存在形态

如上文所述，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形式的考察是出于对审美对象的 “存在”亦即艺术作品之

“真”的追问，是受海德格尔艺术存在论的影响。海德格尔把艺术作品之存在的追问关涉到真理的被

揭示状态，认为艺术作品之 “真”被揭示的最佳方式，就是人以最切近的行为与作品 “打交道”，也

就是看、听、读等审美行为。在杜夫海纳的语境中，人与作品 “打交道”指的是审美知觉对艺术作

品的 “释读”，即审美主体 “始终—指向”由艺术作品转化而成的审美对象。艺术作品只有在审美经

验中被知觉 “释读”，自身的真理才能由遮蔽状态走向明朗化。相应地，艺术作品的形式只有转化为

被知觉着的审美对象的形式才能最终完成自身的 “存在”，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如果作品不是被审

美知觉所 “释读”，那么，它就只能作为万物之一而存在。试想，假设我们只是去分析希腊神庙的石

柱结构为何会带来视觉上的雄伟，那么神庙在我们眼中就只是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建筑物，而非神

圣庄严的建筑作品。所以，“形式需要通过知觉来释读”，③ “对象的形式在审美经验中格外完整”。④

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动态形式的存在形态主要表现为 “目光”、“运动”所形成的 “轨迹”。

在这里，“目光”泛指审美主体的诸感觉器官的感知，包括听觉、视觉、触觉等等。“目光”的 “运

动”就是身体知觉的 “运动”，如耳 “听”、目 “看”、手 “触”。“目光”、“运动”所形成的 “轨迹”

就是身体知觉意向性活动的意向行为过程。随着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知觉意向性的持续，主体的

“目光”、“运动”会在知觉中留下痕迹。这些存留于主体知觉中的痕迹构成了一幅知觉意向活动的

“轨迹图”，也就是知觉主体对对象的直观外观在知觉中的呈现。艺术作品的形式因为欣赏者的 “目

光”、“指向”而重获生机，形式由 “存在于时间之中”转向 “属于时间”，开始建构自身的时空世

界。这时，原本静态的外部轮廓和内部结构成为欣赏者意向活动中的运动着的浑然整体，“目光”所

走过的 “轨迹”就生成为审美对象的形式。

钱钟书先生在 《管锥编》中论 “乾”时引用了杜夫海纳对于审美对象形式形态的描述 “ｉ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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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迹”，将其作为 “《易》之象”与 “《诗》之象”之间区别的概括。他说：“故 《易》之拟象不即，

指示意义之符 （ｓｉｇｎ）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 （ｉｃｏｎ）也。”① 从字面意义看，钱钟书

是用 “指示意义之符”指示 《易》之象的特质，用 “体示意义之迹”指示 《诗》之象的特质。所以，

“体示意义之迹”已经体现出了 《诗》之象在具体的阅读活动中的形态。 “迹”即轨迹、踪迹，有
“‘延伸着’的、‘绵延着’的、‘持存着’的 ‘过程’的含义”，② 是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的动态意象。

所谓 “体示意义之迹”指的是在阅读活动中，词句在读者知觉意识中形成的意象图式。它随读者的
“目光”也即意向活动的 “运动”而生成，是读者的知觉对作品意象的客观化再现。

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再现和表现阶段的描述与英伽登文学作品四层次理论中的图式化观相层极

为相似。根据英伽登的论述，在文学作品也即阅读活动的图式化观相阶段，读者通过生动地再现文

学作品的材料，创造性地领会和体验作品所描述的 “直观外观”。图式化外观是作品固定的框架和结

构，然而，在被读者阅读之前，这些图式化外观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随着阅读活动的进行，读者

体会到这些图式化外观时，就会在知觉中通过想象和联想等活动把外观现实化。这也就是钱钟书所

说的 “体示意义之迹”的含义。图式化观相层相当于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理论中的审美对象再现世界

的显现，是审美对象的外观形式在欣赏者知觉意识中的再现。只是在英伽登那里，图式化外观的实

现凭借的是读者的 “具体化”，对象是由读者的意向活动建构的；而在杜夫海纳这里，审美主体是再

现世界呈现的 “见证人”，审美对象自己敞开自己的世界，吸引审美主体对其进行领会和感知。

（三）审美对象的 “最高形式”

审美对象的 “最高形式”体现为一种 “气氛”整体。那么，这种 “气氛”整体具体指的是什么

呢？对此，杜夫海纳并未给予明确的说明。然而，根据他对审美经验普遍性的阐述可以推断，统一

的 “气氛”整体是潜存于作品内部的先验的情感本质的显现。例如，当我们在欣赏德彪西的交响乐
《大海》时，并非真的需要在自己的意识中开启波光粼粼的海面、阵阵浪涛或者海水撞击礁石而激起

的白色浪花的想象。因为这是一部正在被 “聆听”的交响曲，而非一道需要静观、凝视的现实风景。

而我们之所以仿佛看到大海，甚至听到大海的声音，正是归因于内蕴于作品本身的一个先在的 “情

感本质”：“这时显示于我的是像大海的本质一样的某种东西，与它相比，任何形象都是粗劣的、无

用的。因为关键是我面对大海时我的感受，是大海的那些真正是 ‘海’的东西：它的情感本质”。③

作者将自己对大海的感受表现于作品中，它不是具体的海的形貌，而是大海的 “现实”，是真正表现
“海”的本质的东西。在杜夫海纳看来，这种本质比所有经验性的体貌特征更为可靠、更易领会。但

海的这种情感本质并非等同于所谓的作品的内在灵魂，它的充分显现所营造的气氛世界是包含了外

在感性形式与内在形式于一体的形式整体，是杜夫海纳所说的 “形式的形式”。所以，审美对象的
“最高形式”的呈现相当于回到了主客体、客体内部未分之前的那个圆融整一的原初世界。

如果说审美对象的形式在再现阶段的表现形态相当于英伽登四层次理论中的图式化观相层，那

么，审美对象在表现阶段的 “最高形式”就类似于英伽登所说的再现客体层。再现客体层指的是当

读者完成对作品材料的客观化再现时所达到的一个自足的、充满情感的气氛世界，这是一个包括人

物、景物、现象、事件的自足的世界，是一个有着自身独特的情感氛围的世界。这个充满了情感氛

围的世界正是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 “最高形式”阶段的形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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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美对象形式的特质

（一）生成性

　　生成性是审美对象形式区别于艺术作品形式最为鲜明的特质。如果说艺术作品的形式是一种静

态的、已经被揭示的存在结构和存在形态，那么，审美对象的形式指向的则是对作品形式的 “领

会”，亦即对 “此在”之 “在世存在”的 “守护”，对艺术作品本质的 “直观”。对艺术作品的本质直

观实现于审美主体 “始终—指向”审美对象的意向性活动中，这意味着对艺术作品形式的 “领会”

发生在一个时间性的审美经验过程中，审美对象的形式在这一 “过程”中持续生成。因而，审美对

象形式的生成性与审美经验本身的时间性密不可分，生成的过程就是审美经验的 “持存”过程，就

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意向性行为的展开过程。当从具体的时间性的审美经验出发考察形式问题时，

审美对象的形式就是持续兴发着的，具有动态的生成特性。

杜夫海纳对绘画艺术的 “时间化”描述充分地体现了审美对象形式的动态的生成性。杜夫海纳

认为，绘画作品虽为空间存在物，但其本身不能显现出囿于不动中的运动。通过借助欣赏者的审美

知觉意向性活动，空间作品实现了 “时间化”，成为动态的、兴发性的审美对象。欣赏者视线的 “运

动”是绘画作品实现 “时间化”的关键，“通过运动，空间显示时间，必要时还测量时间。当然还应

该区分运动和运动的轨迹：运动是一种时间性的活动，但它有轨道，它留下航迹……轨迹表示时

间”。① 在审美活动中，当欣赏者面对绘画作品时，呈现在欣赏者知觉意识中的绘画空间随着内时间

意识的流动获得了 “运动”的活力。空间艺术正是通过欣赏者视线的 “运动”来显示其时间性的。

视线的 “运动”使作品的线条、色彩重获生机与活力，静态的作品形式在欣赏者游走的目光中仿佛

变成了动态的场景图。审美对象的形式正是在视线的 “运动”中生成了自己的知觉 “轨迹”。例如，

当欣赏者观赏一幅插着郁金香的花瓶的静物画作时，其目光在某个时刻往往集中于作品中的某个点，

或者是花瓶圆润的瓶口，或者是花瓶中静静伫立着的郁金香金色的花瓣，而此时其他的画面则处于

已被注视或将被注视的边缘视界。当目光由花瓶移向花朵，原先处于视域中心的花瓶便渐渐淡出视

线，沉入意识的边缘，尚未被欣赏的花朵则不断接近视线的中心。但是在这个目光转移的过程中，

欣赏者的意识中依然会留存有花瓶的形象。此时，在其意识中，目光由花瓶到花朵就呈现为一段
“滞留—原印象—前摄”的内时间意识结构。

（二）整体性

审美对象形式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审美对象的形式的生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持续生发的、完整的审美 “事件”，这是审美对

象形式的整体性的最基本含义。形式对感性的赋形、对意义的赋义使艺术作品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

而这都是为审美对象形式的持续兴发而服务的。作品的整体性是审美经验这一时间性 “事件”发生

的基础与前提，而审美对象形式的生成是作品整体意蕴的显现。

其次，审美对象形式的生成意味着流畅的审美经验的获得，而流畅的审美经验建立在艺术作品

各部分完整和谐、统一协调的基础之上，所以，审美对象形式的生成必定是以艺术作品的整体性为

前提的。艺术作品的整体性以作品诸要素如感性、形式、意义等的和谐统一为表征，在审美对象形

式中则表现为感性、形式和意义的同一显现。杜夫海纳所说的 “形式内在于感性，意义又内在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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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是对审美对象形式整体性的概括表述。① 艺术作品的整体性只有在审美经验中才能得到体现。

在被审美知觉释读之前，作品的整体性还只是 “潜在”的，以何种方式对待作品将决定其整体性是

否能够得到彰显，倘若是以认识的方式分析作品的结构、语句、情感、意义，则其整体性就随之消

解了；只有以审美知觉的方式去释读，感性、形式、意义等要素才能在知觉中融合为一体，相互牵

连、彼此交融。所以，整体性是审美对象形式所独有而艺术作品形式所不具备的特质。

再次，审美对象形式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审美对象的 “最高形式”即由表现世界的充分敞开而

营造的气氛整体，是一个形式、感性与意义统一 “到场”的意蕴整体。这一气氛整体是被先验的情

感范畴所笼罩的、模糊而浑整的、无边界的非现实世界。审美主体以及审美对象的所有要素在表现

世界中达到了融合统一。

（三）表现性

对审美对象形式表现性的理解需要回到审美对象的再现世界和表现世界的关联中进行。审美对

象首先是作为一个可以识别的形象出现在审美主体的知觉之中的，对于造型艺术来说尤其如此。当

欣赏一座雕像或者一幅绘画时，我们总是会对作品中的形象进行探索，以自己的理解力来识别可以

识别的形象。对象的再现往往以一些具有现实性的形象元素来实现，例如梵高笔下的向日葵等。对

于小说等文学作品来说，尽管其所描写的是一个非现实的超时空世界，但作者总是会用一些可理解

的事物使读者进入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容易接受，它有某些明朗的侧面和某些阴暗不明的

侧面，但它毕竟有着世界的形象。”② 再现世界对于欣赏者的价值就在于，这个世界充实的客观性使

其能够被欣赏者辨识为一个客观的、可理解的世界。所以，在杜夫海纳看来，审美对象的再现阶段

是必不可少的，它应该相对客观地出现在欣赏者面前，以便欣赏者可以有所遵循。

然而，再现世界并不等同于审美对象的世界，因为它是不完整的、非自足的。在再现世界中，

“作品永远只向我们提供一些零散情况。因为不管作品多么慷慨，不管描述有多么细腻，总存在着未

描述的那一面，就像画面缺少第三维度一样。”③ 再现的这种非自足性使得它必然会走向表现。例如

站在希腊神庙面前，我们的视线可达的只是神庙的某些侧面，其全貌是不可能直接呈现在我们的视

觉中的，但这些处于 “阴影”中的部分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神庙的整体把握。这些空白的结构图式之

所以能够在欣赏者的知觉中被填补，就在于审美对象形式所具有的表现特性。表现性使对象作为一

个统一的整体被感知，使原本不完整的、存在缺憾的再现世界成为一个具有无限统一性的独立自足

的世界。因而，同整体性一样，形式的表现性只有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才能得到显现。如果说审美

对象打开了一个 “三维”的表现世界，形式因而具有了立体性，那么，艺术作品还只是一个 “二维”

的画面，其形式仅仅具有平面性。

当然，表现性不只体现在单纯的感官外形，其更重要的内涵在于它是一种先验情感的表现性。

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即使难以用理解力去进行认识，它自身也带有统一的特性。而发挥统一性作用

的就是先在的情感特质。如上文所述，情感先验的显现对应于审美对象的 “最高形式”，而审美对象

的 “最高形式”就是审美对象表现世界的敞开。杜夫海纳认为，表现是再现的 “形式”、意义的意

义，标志着意指作用的顶峰。意指作用的顶峰即表现才是审美对象的最高形式和最高意义，是审美

对象最终得以确定的 “灵魂”。审美对象的形式之所以能够到达 “最高形式”，也是由其自身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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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决定的。所以，审美对象的表现世界对应于对象的 “最高形式”。

情感先验营造了表现世界这一整体，因而表现世界的气氛具有某种先验的情感特质。同样地，

与表现世界对应的审美对象的 “最高形式”也表现出先在于作品的情感特质，先验的情感特质的呈

现正是审美对象达到最高阶段的标志。在杜夫海纳看来，先验的情感是不能被完全把握的。也就是

说，情感先验不能再现而只能表现。情感先验以表现的方式充满了审美对象 “最高形式”的气氛
“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说，当审美对象的形式达到了最高阶段———对象表现世界的充分敞开时，审

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以及审美对象的各要素共同 “存在”于一个情感氛围 “世界”。审美对象即艺术作

品在此时实现了自身的完满存在，而欣赏者也在这个审美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情感的浸润。审美价

值在此得到了彰显。

四、结语

综上，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形式的考察是建立在以审美经验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和前提之上

的，具有兴发性的审美经验为审美对象的形式带来了全然不同于艺术作品形式的鲜活特质。对动态

的审美对象形式的阐释为美学形式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和新路径。首先，传统形式论中形式与内容

之间的对立二分被消除，艺术作品真正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被审美地感知。其次，对形式需要知觉来

释读的强调使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与对象在审美知觉意向性中被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审美主体 “始终
—指向”审美对象的知觉意向性促成了审美对象形式的生成。再次，杜夫海纳对审美对象 “最高形

式”的规定和描述使审美对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了保证，审美经验因而具有了普遍性和纯粹性，

不再仅仅是个体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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